
建構地方政府財政紀律異常之

控管機制概述
長期以來，我國地方政府多面臨財政收支差短現象，部分債限瀕臨上限甚至超限，顯示出現財政紀

律異常之警訊；在美國、日本亦曾發生過地方政府財政紀律異常，進而破產之案例，爰如何建立機

制協助財政紀律異常之地方政府強化金流控管，量入為出，並於最短時間內提出財政健全方案，早

日恢復財政紀律，已是當務之急。

　林淑勤、潘富生（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預算處科長、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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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1930 年代凱因斯學派主張

功能性財政，允許政府的財政

狀況出現短絀現象，並透過適

當的的債務舉借來作為財務調

度。我國部分地方政府採取功

能性財政政策，卻對舉債欠缺

整體考量，持續且大幅度的收

支不平衡，其歲出面肇因於選

舉支票寬濫、編列超過中央一

致性政策給付或補助標準之社

福支出、慶典活動、超逾財務

負擔能力辦理工程建設等，而

歲入面又未能開源，且未依歲

入執行情形切實控管歲出預算

經費執行，導致公共債務持續

攀高，面臨接近甚而超逾法定

債限之窘境，致無法如期支付

員工薪資、年終獎金及廠商款

項，不但有損財政紀律，且影

響政府形象與信用，行政院爰

於 104 年 7 月 15 日頒訂「地

方政府財政紀律異常之控管機

制」。本文謹就國外地方政府

破產重整之案例與國內地方政

府財政紀律異常之控管機制建

構過程及規定內容加以說明，

俾供各界瞭解。

貳、國外地方政府破

產重整之案例

一、美國密西根州底特律

市

2013 年 7 月 18 日美國密

西根州底特律市政府宣布破

產，為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地

方政府破產事件，主要財務問

題為連年赤字導致負債 185 億

美元，市政府退休基金不足支

應，公務人員退休福利支出比

論述 》預算•決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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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過大，排擠經濟、福利及治

安等支出，惡性循環致造成破

產，其主要重整措施如下：

（一）密西根州政府採緊急接

管措施籌措現金：1. 調

降民選官員薪資、2. 出

售或出租市府財產、

3. 公營事業民營化、

4. 削減用車津貼、5. 重

新協商勞動契約等，以

籌措現金支應市政支

出。

（二）申請破產保護，除退休

人員健康照護津貼，立

即停止支付無擔保債

務、贈與義務。

（三）訂定支出優先順序，首

重改善公共健康、安全

與居民福利，核准成立

信託基金收取並保留特

定財源修理街燈與電

網，推動簡化拆除廢棄

危樓程序，後續則注重

保障財政可靠與穩定，

促進私部門投資，以重

獲經濟動能。

（四）提出債務重整方案，與

債權人協商。

（五）福利政策重整，提案改革

退休、醫療給付等政策。

底特律市歷經 16 個月財

政紀律重整措施，得以大幅

減輕債務，於 2014 年 12 月

10 日正式結束破產狀態。

二、日本北海道夕張市

日本北海道夕張市 2006

年底總債務高達 632 億日元，

約年度歲入的 14 倍，於 2007

年 3 月 6 日宣布破產，其主要

重整措施如下：

（一）接受中央政府看管，訂

定 18 年期的償債計畫，

並在北海道政府「利差

融資」和中央政府「轉

移支付金」的支撐下，

維持市政運作的最低水

準。

（二）開源措施：1. 加稅以清

償債務，減少給付事

項、2. 拍賣市有公共財

產、3. 增加各種設施使

用費、4. 提高上下水道

和幼兒教育收費標準。

（三）節流措施：1. 市長及公

務員減薪、2. 縮減市府

公務員人數、3. 鼓勵管

理 職 員 工 退 休、4. 關

閉部分公共福利設施、

5. 公立醫院公辦民營改

為私人診所、6. 小學整

併。

參、國內地方政府財

政困境之因應經

驗

一、近年地方政府財政狀

況

97 至 104 年度直轄市及

縣市政府財政收支均呈赤字，

債務餘額由 5,900 億元增加至

8,852 億元（下頁附圖）。截

至 104 年 9 月底 1 年以上非自

償債務合共 7,399 億元，其中

宜蘭縣、苗栗縣 2 縣已超逾法

定債限，另南投縣、雲林縣、

嘉義縣、屏東縣 4 縣亦超過法

定上限之 90％。

二、臺南市

臺南市 100 年度 1 年以上

非自償債務餘額 441 億元，未

償債務餘額占歲出 42.74％，瀕

臨法定債限 45％，爰於 101 年

度提出縮短財政收支差短之精

進策略，主要措施包括：

（一）預算面控管：1. 扣除依

法律義務經費外採行緊

縮措施，如經常支出、

論述 》預算•決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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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費通案刪減、2. 一

般交通補助費全部刪

除、3. 縮減不休假加班

費、出差旅費雜費報支

等。

（二）執行面控管：各機關單

位之預算扣除必要項目

後，餘額列入未分配數

專案控管，另 300 萬元

以上之採購案，須專案

簽奉核准。

經該市本量入為出精

神，有效縮減支出，致其歲

入歲出差短，由 100 年度 59

億餘元，降為 102 年度 44 億

餘元。

三、宜蘭縣

宜蘭縣 100 年度 1 年以上

非自償債務餘額 147 億元，未

償債務餘額占歲出 61.49％，

大幅逾越法定債限，爰成立財

政健全小組，主要措施包括：

（一）歲入面：1. 增加租稅，

如開徵營建剩餘土石方

及礦石開採特別稅，調

高公告地價、公告現值

及合理評定房屋現值逐

步接近市價，加強徵收

溫泉取用費等、2. 獎勵

促參，包括員山公園溫

泉會館、清水地熱發電

等、3. 開 發 土 地， 如

辦理頭城烏石漁港區段

徵收及南堤新生地開發

等、4. 管理財務，如路

邊停車收費等。

（二）歲出面：推行節約措施、

訂定較中央更為緊縮之

共同費用編列基準。

經該縣厲行開源節流，

目前雖仍超逾法定債限，惟

1 年以上非自償債務餘額 103

年度已降為 134 億元。

肆、落實地方政府財

政紀律之精進措

施

一、考核及預警機制

基於尊重地方自治權責及

兼顧監督之責，行政院主計總

處自 90 年度起，即依財政收支

劃分法與地方制度法授權訂定

「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補助辦法」規定，針對各地

方政府社福、教育、基本設施、

財政績效與年度預算編製及執

行等四大面向進行考核，各該

面向考核成績低於 80 分者，縣

每少 1 分扣減 1％，直轄市、省

轄市、金門縣及連江縣每少 1

分扣減 0.5％。100 至 103 年度

各地方政府之財政績效與年度

預算編製及執行面向考核累計

扣減補助款 2 億 3,706 萬餘元，

且就審計機關查核涉有違失事

項，均函請應切實檢討改進。

論述 》預算•決算

附圖　97 年至 104 年度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基本
財政概況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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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內容 逐點說明

一、現行中央對地方政府已有年關（年終獎金、考績獎金）、

7 月（下半年退撫金）及 9 月（教師考績獎金）等人事

費資金調度機制，當地方政府人事費依上開機制調度

後仍不敷，向行政院專案申請資金調度時，應先提送

財政改革規劃報告，並敘明同意接受本機制實施控管，

中央再就一般性補助款予以提前撥付，不另新增其他

資金調借。

一、依地方制度法第 19 條規定，公共債務與財務收支

及管理為縣（市）自治事項，爰規定地方政府應先

提送財政改革規劃報告，並敘明同意接受本機制實

施控管。

二、又為避免其他財政困窘之地方政府群起效尤，破壞

地方財政自治精神，中央僅就一般性補助款予以提

前撥付，不另新增其他資金調借。

二、地方政府各項財源撥入公庫後，應依下列支付順序，

做整體收支規劃：

（一）人事費等法定支出。

（二）基本行政作業費。

（三）其他支出（保留款及工程款等款項優先由融資

調度平台處理，無法處理部分始列入本項）。

（四）已開立之付款憑單（尚未付款），應按上開費

用性質重新歸類，並排列支付優先順序。

為提供居民基本服務需求，確保公款支付以人事費等法

定支出優先，其次為基本行政作業費，而保留款及工程

款等款項則優先由財政部協調臺灣銀行建置之融資調

度平台處理，符合資格且有意願之廠商，由該地方政府

轉介臺灣銀行申請，廠商負擔利息後一次領取，嗣後將

由地方政府每月獲配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期償還。

三、地方政府財政局（處）應於每月 20 日檢討當月實際收

支情形並預估次月現金收支情形。第一、二優先順序

所需經費，應匡列為專款專用，不得流做其他使用。

為落實金流控管以避免流動性風險，明訂金流控管模

式，確保第一、二優先順序經費之所需。

四、地方政府財政局（處）應按日統計庫存現金日報表，

依上開優先順序排列隔日預計支付項目，經會同地方

政府主計處共同核章再次確認均符規定，始能送公庫

銀行支付。

明訂公款支付行政程序及複核機制。

五、地方政府財政局（處）每月編製實際現金收支報告並

上網公告，讓資訊公開透明；另於次月 10 日前函送財

政部及行政院主計總處核備。

為落實民眾知的權利，明訂現金收支報告上網公告，讓

資訊公開透明，及建置監督機制，規定中央監督機關核

備之程序。

六、地方政府未依本控管機制辦理，中央將凍結緩撥統籌

分配稅款與一般性補助款，至改善完成為止。

為有效監督地方政府依控管機制辦理，訂定中央得依監

督結果凍結緩撥統籌分配稅款與一般性補助款。

七、地方政府除透過本機制強化金流控管，量入為出，並

於最短時間內提出財政健全方案，以更積極具體並兼

顧收支平衡之開源節流措施切實執行，彌平預算赤字，

減少負債餘額，以能早日恢復財政紀律，中央將視改

善情形解除管制。

地方政府財政應秉持「財政自我負責」、「財政自我平

衡」（地方制度法第 70條、第 72條規定參照）之精神，

提出財政健全方案，中央將視改善情形解除管制。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附表　地方政府財政紀律異常之控管機制內容及說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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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為因應審計部與監察

院專案調查案內所陳事項，及

併同各界關切之問題，行政院

主計總處自 100 年起推動對地

方預算編列及執行預警機制，

由以往對預算執行結果之管考

（事後），提前於年度進行階

段（事中）及時發現並導正或

督促地方政府檢討改進，即對

已達預警門檻項目，先請地方

政府提出說明及佐證資料，經

查證屬實者，則促請於一定期

間內切實檢討改進，如逾期仍

未改善者，即逐次並加重扣減

考核分數或補助款。又經檢討

辦理成效後，自 103 年起精進

新增事前預警措施，提前至預

算籌編階段（事前）即先行預

警，於地方政府籌編下一年度

總預算前，提供其以往違失，

請其研謀改善時程及措施，妥

為籌編預算，以防患於未然。

二、地方政府財政紀律異

常之控管機制

中央雖已對地方政府辦

理監督考核及預警機制，惟自

104 年 1 月起媒體大幅報導苗

栗縣政府無法發放年終獎金、

員工薪資，積欠對所轄鄉（鎮、

市）之中央計畫型補助款及工

程款等情事，顯示該縣財政紀

律異常程度加劇。又苗栗縣政

府於 104 年 6 月 22 日函請中央

調借資金協助紓困，而由國外

地方政府破產重整之案例及國

內地方政府財政困境之因應經

驗，當地方政府財政紀律異常

時，債務問題仍必須由地方政

府自行負責，在中央政府監督

機關的規範下進行財政紀律重

整，如訂定支出優先順序以降

低節流衝擊，強化現金流量控

管，實施更積極並兼顧收支平

衡之開源節流措施，提出債務

重整方案等。

行政院為監督縣政運作之

現金流量和財政秩序，由院長

召集財政部、行政院主計總處

及相關單位等多次會議討論後

獲致共識，於 104 年 7 月 15 日

訂定「地方政府財政紀律異常

之控管機制」，其規定內容及

逐點說明如上頁附表。

伍、結語

依地方制度法及公共債

務法規定，地方政府債務問題

須由地方政府秉持財政自我負

責精神自行解決。對於苗栗縣

財政紀律異常，行政院基於尊

重地方自治權責及兼顧監督之

責，訂定「地方政府財政紀律

異常之控管機制」，其目的為

協助地方政府重整財政紀律，

而非介入地方自治權限，地方

政府亦應擴大和民眾溝通，讓

多數民意成為改革後盾，在永

續發展及財政健全自主的理念

下，依控管機制厲行開源節流，

以改善財政，才是地方民眾最

大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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